
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子女
离婚时财产如何分割

在我国，子女结婚时，父母为子女出资
购房的现象较为普遍，这不仅是家庭财产
代际传承的方式，也是对子女婚姻幸福美
满的祝福和物质支持。然而，当子女离婚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父母出资购房的
归属问题往往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最
高法发布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
释对此进行了规定。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受赠的财产，除了赠与合同确
定只归一方的以外，属于夫妻共同财
产。离婚时双方可以通过协议分割
共同财产，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
根据财产情况作出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王
丹表示，我们认为财产的出资来
源应该是财产的具体情况的一种
情形，也就是说在离婚分割夫妻
共同财产时，正常是一人一半，
但是如果这个财产的来源都是
来源于夫妻一方或者一方父
母，在分割的时候就要考虑到
财产的来源情况，可能就不见
得一人一半了。

司法解释区分一方父母
全额出资和双方父母出资
或一方父母部分出资两种
情况，分别予以规定。

第一种情况：一方父
母全额出资。解释规定，
如果赠与合同约定只给
予自己的子女，应当按
照约定处理；如果没有
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的，房屋不论是否登记
在自己子女名下，都
可以判决该房屋归
出资人子女一方所
有，以保障出资父母

一方的利益。但是，同时也
要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
况、离婚过错等事实，来确定是否需要对另
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第二种情况：双方父母对房屋均有出
资或一方父母部分出资。因不同案件出
资来源和各方出资比例不同，难以明确房
屋归哪一方所有，需要根据个案情况分别
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表
示，比如一方父母出资20%，另一方父母出
资 80%，原则上会判定房屋归出资 80%那
一方父母所有，但是给予另一方的补偿，不
一定就是20%，要根据双方婚姻的情况、共
同生活的情况、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以
及对婚姻的过错情况等因素来判断。

同居生活期间取得的财产，
双方如何分割

近年来，因同居引发的财产纠纷逐渐
增多，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同

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但同居当事人的财
产权利应得到法律保障。因此，同居期间
取得的财产如何分配，仍需明确的法律规
则来规范，此次司法解释对同居关系财产
分割进行了规定。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只有办理结婚登
记，双方具有婚姻关系，才享有夫妻之间的
权利义务。同居不同于婚姻，同居双方不
享有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不适用法定夫
妻共同财产制。那么针对同居生活期间取
得的财产根据什么规则分配呢？

陈宜芳表示，首先是尊重当事人意思
自治，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约定处理，在没
有约定的情况下，是按照“自己的财产归自
己所有”的原则，比如说双方都有工资，各
自的工资归各自所有。

然而，在共同生活过程中，双方可能会
因共同出资购置财产、共同生产经营投资
等情况导致财产无法清晰区分。那么在这
种情况下，法院会如何分割呢？

司法解释规定，出资比例为首要考虑
因素，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
况、有无共同子女、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事
实进行分割。

例如，小明和小红在同居生活期间共
同投资开设了一家店铺，小明出资70%，小
红出资30%，在财产分割时，首先会考虑出
资比例，但如果店铺的经营主要由小红负
责，店铺增值部分的收益也主要得益于小
红的努力，那么法院可能会适当提高小红
所占的份额，以体现其对财产增值的贡献。

严厉规制抢夺藏匿未成年
子女行为

实践中，双方分居或离婚诉讼期间以
及离婚后，有的父母会采用激烈的手段阻
止另一方探望孩子，甚至抢夺、隐匿孩子，
针对这种行为，司法解释进行了回应。

最高法表示，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
不仅侵害了父母另一方对子女依法享有的
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会严
重损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应当坚决预
防和制止。司法解释对该行为予以规制。

王丹表示，首先是快速制止不法行为，
通过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行为禁令的
方式，让孩子快速恢复到原来的生活状
态。第二就是在一方还不愿意离婚的情况
下，我们在监护权纠纷案件中，明确法院可
以判决暂时确定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事宜。
第三，在离婚诉讼中确定未成年子女由哪
一方直接抚养时，我们将存在抢夺藏匿未
成年子女这种情形作为对其不利的因素，
优先考虑由另外一方抚养。

司法审判中，法官一般会通过家事调
查、心理评估、走访等方式全面了解各种情
况，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综合各
种因素判断未成年子女由哪一方直接抚养
更为适宜。

离婚协议中约定将财产给
子女的，不得随意撤销

离婚纠纷中，夫妻双方对大额共同财

产尤其是唯一房产的分割难以达成一致时，折
中的办法经常是将该财产给予共同子女。也
有的当事人之所以同意离婚，正是因为对方同
意将共同财产给予子女。但是离婚后，一方拒
绝履行协议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对此，司法解
释进行了明确规范。

司法解释明确，离婚协议约定将部分或者
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给予子女，离婚后，一方在
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请求撤销该约定的，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这意味着，双方在离婚协议中
明确给子女的财产，一旦离婚协议生效，双
方必须履行。

例如，小明和小红离婚时，双方约定将
共同拥有的房子给予他们的孩子。离婚
后，小明反悔，想要撤销这个约定，法院不
会支持小明的诉求。

司法解释还规定，如果一方违约，
另一方可以请求其承担继续履行或者
因无法履行而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此外，实践中，存在当事人将财
产给予子女后，发现子女非自己亲
生的情况。对此，解释明确，一方
有证据证明签订离婚协议时存在
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可以请求撤
销该约定并重新分割相关的夫
妻共同财产。

规制“离婚逃债”
行为，保护债权人合法
权益

实践中，有些夫妻以一
方名义对外负债，为了逃
避债务，便采取离婚的方
式转移财产，给债权人带
来了很大困扰。为了有
效规制这种行为，保护
债权人合法权益，司法
解释明确债权人可以
请求撤销离婚协议
中的相关财产处分
条款。

例如，小明与
小红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以小
明 名 义 向 小 王
借 款 50 万 元 。
为了逃避债务，小明与小红协议离婚，并
将家庭财产全部转移至小红名下，导致小王的
债权无法得到清偿。

针对这类现象，司法解释明确，如果双方
通过离婚恶意逃债，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离婚
协议中的相关财产处分条款。

也就是说，小王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小明
与小红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转移的条款，以保
护自己的债权。

陈宜芳表示，在夫妻一方对外负有债务的
情况下，有的夫妻通过协商将财产转移给不负
有债务的一方，就是通过这种金蝉脱壳的方式
逃避债务。债权人如果有证据证明存在这种
通过离婚协议逃债的情形，那么可以参照民法
典的规定行使撤销权，要求撤销离婚协议中有
关财产处分的条款，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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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了，房子归谁？
利用离婚逃避债务，如何处理？
婚姻纠纷中出现抢孩子怎么办？

最新司法规定来了

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
解释（二），针对民法典实施以来社会广泛关注
的热点问题，以及婚姻家庭纠纷审判实践中遇

到的新情况、亟须解决的争议问题，进一步予以规范。
重点解决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的归属、夫妻基于
婚姻给予房产的认定、违反夫妻忠实义务将夫妻共同
财产赠与他人、同居财产分割、通过离婚恶意逃债等社
会关注的审判实践疑难问题，统一法律适用和裁判规
则，定分止争。记者采访最高法相关负责人深入解读
司法解释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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